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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 12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78,712,5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9.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告，会议资料于 2023 年 4 月

27日发布，董事长李明焱先生主持会议，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刘国芳女士负责。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
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黄丽芬律师和陈治铭律师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710,346 99.9972 2,200 0.0028 0 0.0000

2、 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710,346 99.9972 2,200 0.0028 0 0.0000

3、 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710,646 99.9975 1,900 0.0025 0 0.0000

4、 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710,646 99.9975 1,900 0.0025 0 0.0000

5、 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711,846 99.9991 700 0.000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 2023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675,446 99.9528 400 0.0005 36,700 0.0467

7、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694,758 99.9774 14,388 0.0182 3,400 0.0044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710,346 99.9972 2,200 0.0028 0 0.0000

9、 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707,946 99.9941 4,600 0.0059 0 0.0000

10、 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666,746 99.9418 9,100 0.0115 36,700 0.0467

1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8,711,846 99.9991 500 0.0006 200 0.000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 份
有限 公司 2022 年 度 利
润分配预案》

871,868 99.7825 1,900 0.2175 0 0.0000

6
关于公 司申 请 2023 年
度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
担保事项的议案

836,668 95.7540 400 0.0457 36,700 4.2003

7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855,980 97.9642 14,388 1.6466 3,400 0.3892

8 关于续 聘公 司 2023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71,568 99.7482 2,200 0.2518 0 0.0000

9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
限 公司 2023 年 度 董 事
薪酬方案

869,168 99.4735 4,600 0.5265 0 0.0000

10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
限 公司 2023 年 度 监 事
薪酬方案

827,968 94.7583 9,100 1.0414 36,700 4.200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十一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包括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丽芬、陈治铭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黄丽芬律师和陈治铭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制作 刘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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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暨 2023 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26日（星期五）上午 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至 5月 25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bdo@cn-huaguang.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及 2023 年 4
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支持下，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上午 10:00-11:30
召开 2022年度暨 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26日上午 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人员包括：董事长金李梅女士、总经理黄魏青女士、董事会秘书胡岭女士、副

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余丁坤先生、财务负责人俞洁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将进行调
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5 月 26 日上午 10:0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至 5月 25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bdo@cn-huagua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胡岭、李美娟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8764399
电子邮箱：bdo@cn-huaguang.com
六、 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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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根据中期票据计划

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2,000万美元。 若本次担保实

施后，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余额为 13.52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方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财务”）于 2020 年
10月 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 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
划”），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2023年 5月 9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
述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 发行金额为 2,000万美元， 按 2023年 4月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
美元=6.9240元人民币）折算，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38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及其财务状况概述
1. 名称：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2. 注册地点：英属维京群岛（BVI）
3. 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1838149
4. 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5. 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王磊
6. 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

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现任董事为王磊先生。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
100%的股权。

（三）被担保人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签署的《信

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
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3年 5月 9日， 华泰国际财务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中期票据， 发行金额为
2,000万美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之偿付义务提
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本次发行后，担保余额为 13.52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一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 2,000 万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展及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

要。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的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际对其持有 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1年 2月 8日召开的 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
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
具的特点及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
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
华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58.96亿元，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65.18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21.74%及 16.06%。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 � � �证券代码：605189 证券简称：富春染织 公告编号：2023-041
转债代码：111005 转债简称：富春转债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时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

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前一交易日（2023 年 5 月 15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芜湖富春染

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 6月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富春转债”）将
停止转股。

● 因实施权益分派，“富春转债”将相应调整转股价格，从 19.29 元/股调整为 15.85 元/股，转股价
格调整实施日期为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7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 2股，不送红股。 在公司利润分配
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转
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二）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3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三）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富春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 2022年 5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相

关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 2023年 5月 1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富春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起“富春转债”转股业务将恢复交易。 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3年 5月
12日（含 2023年 5月 12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价格的调整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因公司派发 2022 年度现金红利及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需相应进行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P1=（P0-D）/（1+n）=(19.29-0.27)/(1+20%)=15.85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转增股本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9.29元/股调整为 15.85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53-5710228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 � � �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天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3-044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本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如下：

一、公示情况
（一）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本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二）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至 2023年 5 月 7 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共 10 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监事会提出反
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三）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合并报表分子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相关信息。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四川天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示结果，公司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激励对象为在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

心骨干。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巨万里先生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
超先生。 除前述人员外，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其他单独或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亦不包含独立董事、监事与外籍员工。

（二）激励对象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三）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 � � �证券代码：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26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副总经理王中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2,9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13%，该部分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实
施 2021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王中兴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30,7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253%，不超过个人持股的 24.98%）。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收到副总经理王中兴先

生的《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中兴 董事 、监 事 、高 级
管理人员 122,900 0.1013% 其他方式取得 ：122,900 股 （含 IPO 前取得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 减 持 原

因

王 中
兴

不 超 过 ：
30700 股

不 超 过 ：
0.0253%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过：30700 股

2023/5/31 ～2023/
11/30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 取 得 和 资 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取
得股份

个 人 资 金
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中兴先生承诺： 自公司依法获准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或本企业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王中兴先生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以及有关规则所允许的董监高可交易窗口期间等因素，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王中兴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 � � �证券代码：688050 证券简称：爱博医疗 公告编号：2023-015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兴昌路 9号爱博医疗公司总部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普通股股东人数 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7,608,83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7,608,8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26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45.26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解江冰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608,8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608,8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608,8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608,8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608,8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608,8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608,8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442,646 99.6509 166,190 0.349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608,8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 股 5%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26,425,7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13,304,0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7,879,0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3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866,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2 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 12,088,8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 2023 年度公司董
事薪酬的议案》 12,088,8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2,088,8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5、6、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昆、周慧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
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 � � �证券代码：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23-030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金山区志伟路 808号上海金山假日酒店 2楼 A 厅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60,594,7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4.255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陈正文先生现场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向书贤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3、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5、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6、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7、 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534,190 99.9832 60,200 0.0167 400 0.0001
8、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9、 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800,696 92.8132 293,900 7.1771 400 0.0097
1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12、 议案名称：关于支付毕马威华振 2022年度审计报酬及聘任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1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300,490 99.9184 293,900 0.0815 400 0.000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46,015,3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
股东 10,345,9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172,858 98.5685 60,200 1.4220 400 0.0095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3,100 27.5986 60,200 71.9235 400 0.4779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149,7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2022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4,172,858 98.5685 60,200 1.4220 400 0.0095

8 2023 年 度 董 事 薪 酬 方
案 3,939,158 93.0482 293,900 6.9423 400 0.0095

9 2023 年 度 监 事 薪 酬 方
案 3,939,158 93.0482 293,900 6.9423 400 0.0095

10

关于 2022 年 度日常 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和
2023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预计的议案

3,800,696 92.8132 293,900 7.1771 400 0.0097

12

关 于 支 付 毕 马 威 华 振
2022 年 度 审 计 报 酬 及
聘任 2023 年 度审计 机
构的议案

3,939,158 93.0482 293,900 6.9423 400 0.009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0、《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南侨（开曼岛）控股公司、Alfred ＆ Chen Partners Co. Ltd.、上海其志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3、《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为特别
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范馨中、茹秋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 � � �证券代码：688668 证券简称：鼎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4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7,550,9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7,550,9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22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58.22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成海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5人，其中董事王成海、孔垂军、许辉、肖继辉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其中王成涛、徐浩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4、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潘波先生、吴任桓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50,969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50,969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50,969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50,969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50,969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50,969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50,969 1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50,969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拟定公司 2023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32,093 99.9672 18,876 0.0328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拟定公司 2023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532,093 99.9672 18,876 0.0328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756,171 100 0 0 0 0

8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实 际 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3,756,171 100 0 0 0 0

9
关于拟定公司 2023 年
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的议案

3,737,295 99.4974 18,876 0.5026 0 0

10 关于拟定公司 2023 年
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3,737,295 99.4974 18,876 0.5026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持有有限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7、议案 8、议案 9、议案 10 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波、吴任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